
教育部文件

教职成司函〔2019〕21 号

关于申报 2018 年职业教育
改革成效明显的省（区、市）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进一步加

大激励支持力度的通知》（国办发〔2018〕117 号）第二十条激

励措施，我部将对职业教育改革成效明显的省（区、市）予以激

励支持。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各地认真开展自评自荐，填报《职业教育改革成效明

显的省（区、市）自评表》和《职业教育改革成效明显的省（区、



市）申报表》（详见附件）。

二、各地评选推荐结果报经省级人民政府同意后，请于 2019

年 3月 27 日前将有关材料（含自评表、申报表，一式三份，附电

子版光盘）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特此通知。

附件：1.职业教育改革成效明显的省（区、市）自评表

2.职业教育改革成效明显的省（区、市）申报表

联系人：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弋凡、宁锐

联系电话：010-66097837/6272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2019 年 3月 18 日



附件 1

职业教育改革成效明显的省（区、市）自评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自评分数
佐证材料
（文件、数
据）目录

坚决贯彻落

实中央决策

部署

（20分）

及时部署本地区

落实工作

落实中央关于发展职业教育的决策部署，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职业教育工作，并制定完
善适应区域发展需求的相关制度及实施办法，明确省内任务分工和督查要点。完成考
核当年中央交办的重大紧急任务。（5 分）

重点支持发展

1.发挥省级统筹作用，推动跨部门协同支持职业教育发展，5 年内建立完善省内职业
教育跨部门协商（调）工作机制；（5 分）
2.按照规定落实生均拨款制度，努力实现职业院校办学条件达标；（5 分）
3.清理对技术技能人才的歧视政策，营造职业教育良好发展氛围。（5 分）

大幅提高技

术技能人才

供给能力（30

分）

完善体系
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职普比不断提高，区域内市、县均能按照规定建立生均拨
款制度，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督促职业院校落实好职业培训
职责。（总体 15分，职普比占 10分）

优化布局
职业院校布局和专业布局进一步优化，有效缓解省域技术技能人才求人倍率。专业内
涵及时跟进，体现信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10分）

深化改革
制订具有区域特点的创新政策，广泛推进现代学徒制等育人模式，推动校企协同育人。
（5 分）

积极主动服

务国家重大

战略（20分）

服务重点领域
服务制造强国建设，推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
加快养老服务、家政服务等民生领域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5 分）

区域脱贫攻坚
积极实施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等，服务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取得明显成
效。（10分）

服务“一带一路”
服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参与职业教育“走出去”相关工作，取得明显进展。（5
分）

在深化产教

融合、校企合

作方面成效

显著（30分）

落实激励政策

1.积极参与产教融合试点；（7 分）
2.给予校企合作成绩显著的企业“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
（共 8 分，每项政策 2分）

3.按规定落实相关税收政策到位。（5 分）

推动企业和社会
力量举办高质量
职业教育

支持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10
分）

对落实中央关于发展职业教育有关决策部署出现较大偏差，引发不良影响和重大舆情的省（区、市），减 10-15分

（注：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列明要点即可，原则上不超过 1500字。评审主要参考每年 3月报送的年度总结材料，原则上不再重新报送材料，有重大亮点

可进行补充报送。职业教育工作信息管理平台 http://dc.cvae.com.cn/已要求填报的数据不必重复填报，以平台数据为准。）



附件 2

职业教育改革成效明显的省（区、市）

申报表

省（区、市）名称： （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 报 日 期 ： 年 月

所在省（区、市）政府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意见

同意 □

不同意 □

教 育 部 制



一、总体情况（原则上不超过 500 字）

申报省（区、市）职业教育发展基本情况，包括总体规模、经费投入、发展水平、

发展特色等。

二、已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效（原则上不超过 2000 字）

（一）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二）具备技术技能人才供给能力；（三）主动服务

国家重大战略；（四）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三、下一步工作思路和目标（原则上不超过 1000 字）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职业教育工作信息管理平台 http://dc.cvae.com.cn/已要求填报的数据不必重复

填报，以平台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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